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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明确页岩气开发分行政区域统计及税收分配有

关事项的通知
渝府办发〔2020〕33 号

各区县(自治县)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的工作部署，积

极推进我市页岩气产业发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我市页岩气勘探

开发统计及税收区县(自治县，以下简称区县)留存部分在有关区县

间分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关于增值税及附加

(一)油气田企业在有关区县提供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

发〈油气田企业增值税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财税〔2009〕8 号)规

定的生产性劳务，应当在劳务发生地计算缴纳增值税。其中，提供

建筑服务的，适用一般计税办法的按 2%预征率计算缴纳增值税，

适用简易计税办法的按 3%预征率计算缴纳增值税;提供除建筑服务

以外的生产性劳务，按 3%预征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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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市内跨区县开采页岩气的油气田企业，由总机构汇总计算

应缴纳增值税税额，并按照各区县井口页岩气产量比例进行分配。

各油气田企业按所分配的应缴纳增值税税额向所在地税务部门预

缴。预缴参数(即井口环节每 1000 立方米页岩气预缴增值税金额)

按总机构实现的应纳增值税额测算。

(三)增值税附加的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

加等税费处理与增值税一致。

二、关于资源税、耕地占用税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

油气田企业开采或生产资源税应税产品，应当依法向开采地或

生产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资源税;在耕地所在地申报缴纳耕地

占用税;在房产、土地坐落地申报缴纳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。

三、关于企业所得税

市内跨区县开采页岩气的油气田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按照市

财政局等 4 部门《关于跨区域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

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(渝财预〔2009〕6 号)的规定，由总机构统一

计算、汇总缴纳。

有关区县会同油气田企业根据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井口

页岩气产量比例，共同核算确认所得税分成金额并上报市财政局。

市财政局将企业所得税分配纳入市、区县两级财政结算办理。

四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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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其他税种的税收分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(二)市统计局会同有关区县，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法人统计方法

和跨区域工业集团(公司)在地产值统计方法，执行页岩气开发分行

政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和产值统计。

(三)新增常规天然气田开发、地下储气库建设涉及的税收区县

留存部分在区县间的分配原则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

页岩气开发分行政区域统计及税收分配制度的通知》(渝府办发

〔2016〕83 号)同时废止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0 年 3 月 24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